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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延长限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45,251,489 股，占公司总股本 28.7242%，涉及自愿

限售股东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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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单位：股 

挂牌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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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鉴于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拟

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上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则，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如

下： 

1、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

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次发行上市前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前述第 1 至 2 项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间，将向发行人如实并及时

申报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减持，如拟进行减持，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进行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

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承诺。 

4、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减持。如拟进行减持，将通

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竟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进行减持。本

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 

5、本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应当及时通知发行人，并按

照下列情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1)本人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

计划，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超过 6 个月；(2)拟在 3 个月内卖出股份总数超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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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股份总数 1％的，除按照第(1)项履行披露义务外，本人将在首次卖出的 30 个交易

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3)本人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

技露减持进展情况：(4)本人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技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

将及时公告具体减持情况。本人会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

竞价或做市交易买入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不适用上述情形。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的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

股份所得收益（以下简称“违规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未将违规所得上交发行人，

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所得金额相等的部

分。 

7、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8、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

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

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70,097,995 44.50%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1、高管股份 64,103,689 40.69% 

2、个人或基金 20,058,316 12.73% 

3、其他法人 3,278,000 2.08% 

4、其他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87,440,005 55.50% 

总股本 157,538,000 100.00% 

 

 

五、 其他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自愿限售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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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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